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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第十七号

(陕西省节约能源条例〉已于⒛⒕年9月 z日经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现子公布,自 ⒛Is年 1月 1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⒛14年 9月 z日

陕西省节约能源条例
(⒛“ 年9月 zB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

常夯委员会笫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⒛⒕年9月 9/I日 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夯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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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溱 总  则

第-条 为了推进全社会节约能源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倮护和改善环境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能源开发、加工、转换、经营、利用、管理等活动。

第三条 节约能源(以下简称节能)工作遵循政府推动、市场调节、结构优化、技术支持、公众参

与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能工作的领导 ,将节能工作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 ,建立键全节能倮障机制,促进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全社会的合理用能。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蕈行政主管郜门负责全省节能工作的监督管理。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能工作的监督管

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并接受同级节能行

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率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节能监察机构具体实施节能监察工作。

第六条 本省实行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节能考核评价制度 ,将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节能目标责任的履行情况 ,并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年度节能工作。

笫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 ,组织开展节能新

知识和新技术的专业培训 ,普及节能科学知识 ,增强全民的节能意识 ,养威良好节能习惯。

中小学校、高等院校应当组织节能知识的宣传教育 ,开展节能实践活动。

屠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应当运用多种形式普及节能知识 ,倡导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

新闻媒体应当宜传节能重要举措 ,刊播节能公益性广告 ,加强对节能的舆论引导和监督 ,营造

节能的社会氛围。

第八条 鼓励和挟持节能服务业的发展。节能服务机构应当公正、客观地为用能单位提供节

能咨询、设计、评估、裣溺、审计、认证等服务。

行业协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在行业节能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

统计、能效水平对标、节能宜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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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幸 节能曹理

笫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缡制和实施本行政区域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和年度节能
计划 ,并报上-级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级节
能中长期专顼规划 ,编制本行业年度节能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县级以±A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本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控制高耗能行业增
长 ,加快淘汰落后的耗能过高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

第+-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实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 ,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唇于节能评估范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的规定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

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不得批准或者核准建设 ;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已经建成的,不得
投人生产、使用。

设计、建设等单柿谅当遵守合理用能标准和节能设计规范,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洵汰或者不符合
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艺。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发展和政蔡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能源消费总量预测预警机制。
县级以上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统计等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内节能目

标情况 ,共同制定能源消费总量预测预啻调控方案。

笫十三条 省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科学合理的原则 ,对本省生产
过程中耗能较高的产品制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

设区的市、县(市)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本地区主要产品制定单位产
品能耗限额标准 ,指导、稂艹用能单位节约能源。

第十四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的用能产品、
设备 ;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各、生产工艺。

对国家规定淘汰期限的用能产品、设备、生产工艺,省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洵汰计划 ,指导用能单位实施洵汰或者技术改造。

第十五条 对尚耒制定国家、行业节能标淮的,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的原则 ,纽织制定地方节能标准。

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行业和地方节能标准的企业节能标准。
第+六条 县级以上统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能源统计信息系统 ,加强能源消费

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分析,定期公布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和节能倩况,提高能源信息的利用率。

第三
= 

合理使用和节约能洱

第一节 一般兢定

笫十七条 用能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能源管理制度,建立节能工作责任制 ,加强科学管理 ,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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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采用节能新技术、新工艺 ,加快淘汰技术落后的高耗能设各。

第十八条 用能单柿府当建立和完善能源监测制度,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配备相应的计量器

具和必要的检测设备 ,定期对主要用能设各以及本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进行技术和经济分析。

第十九条 能源生产经营单位和用能单位应当采用技术成熟、效益显著的通用利专用节能技

术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十条 城乡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应当推广使用通过国家节能认证的照明产品和其他节能

产品,安装节能控制装置。

倡导城乡居民采取节约型消费方式 ,使用节能型产品、公共交诵丁具等,降低社会能源消耗。

第二节 产业节能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工业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组织实施

工业节能技术政策,调整优化工业结构 ,推动企业节能技术改造。

笫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工业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支持工业企业采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

设备 ,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 ,并对洵汰落后产能工作实施考核和监督。

笫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工业热电冷联产发展规划 ,建设集中供热管网,推行热电

联产集中供热。实行用热计量收费制度。

笫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组织农村节能技术

研究。结合当地实际,推广利用省柴节煤炉灶、沼气、秸秆气化、太阳能等其他成熟的可再生能源。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建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推进新建建筑节能、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既有建筑节能改逍、建筑用能系统运行节能管理等工作。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执行国家和本省建筑节能标准 ,纽织开展建筑

能耗调查统计、评价分析、监浏、公示等,推进建筑能源利用效率测评和标识工作 ,实施建筑能耗定

额管理。

笫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交通运籀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交通运箝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 ,推进运翰

结构和运力的调整 ,引导运箝企业加强车船用油定额管理、提高运翰组织化程度和集约化水平 ,组

织开展重点运输企业油耗统计和考核工作。

笫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交通运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标准 ,加强对交通运箝营运

车船燃料消耗盘裣测和监督管理 ,加快淘汰、更新高耗能的营运车船 ,推广节能环保型运输装备。

第三节 公共机杓节能

笫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在同级节能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

责本级公共机构节能监皙管理工作 ,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公共机构节能规定和标准 ,组织实施能源

消费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和既有办公建筑节能改逍等节能管理事务。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在本级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指导下 ,开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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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杌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级公共杌构节能规划、能源消耗定额和节能考核评价、能效公示等办法 ,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级国家机关能源消耗定额。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在管理机关事务工作机构的指导下,根据本行业能源消耗综合水平和特点,制定本行业内国家机关以外其他公共杌构能源消耗定额。
能源消耗定额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定期调整。
公共机构超过能源消耗定额使用能源的,应当向本级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杌构作出说明。第三十二条 公共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强制采购或者优先采购的规定 ,采购列人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备 ,不得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备。

第三十三条 公共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节能运行管理制度和用能系统操作规程 ,加强用能系统和设备运行调节、维护保养、巡视检查 ,推行低成本、无成本节能措施。
公共机构应当设置能源管理岗位 ,实行能源管理岗位责任制。重点用能系统、设各的操作岗位应当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十四条 公共机构负责人对本单位节能工作全面负责。公共机构的节能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节能目标完成倩况应当作为对公共仇构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

第四节 重,靛用能萃位节能

第三十五条 年综合能源消费总虽在 30∞ 吨标准煤以上的用能单位 ,为重点用能单位。重点用能单位的名单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节能ェ作监督管理的权限,由省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省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本省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加强能耗运行监氵员盯。

第三+六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采取下列节能措施 :

(-)建立节能工作目标责任制 ,制定节能计划 ,实行能源成本核箅制度和控制管理制度 ;(二 )建立能耗监洳瑞系统,实时向省在线监浏系统传翰数据 ;

(三)加强能源计盘管理 ,配备、使用能源计童器具 ,津氵能源消耗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钶度 ,定期对主要用能设备及本单位能源利用状况进行分析 ;

(四)设立能源管理岗位 ,在具有节能专业知识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中聘任能源管理负贲人 ,并报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

(五)建立能源管理岗位人员培训匍度 ,对能源计量、统计、审计和主要用能设各搡作人员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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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l。

第三十七条 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定期向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

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能源利用状况包括能源消费情况、能源利用效率、主要产品能耗指标、节

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效益分析、节能措施等内容。

第三十八条 发展和改萃行政主管都门应当组织对重点用能单位报送的能源利用状况报告进

行审查。对节能管理制度不健全、节能措施不落实、未完成年度节能考核目标、能源利用效率低的

重点用能单位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现场调查 ,组织实施用能设备能源效率检测 ,责

令其实施能源审计 ,并提出书面整改要求 ,限期整改。

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审计工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实施。

第四审 节能促进和倮隙

第三十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节能专项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

下列活动 :

(一)重大节能工程和节能技术政逍示范项目:

(二 )节能工艺、技术、产品的推广 ;

(三 )节能监测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管理能力建设 ;

(四)节能宜传、节能虽审核等节能服务、编制节能规划、进行能源审计 ;

(五)节能表彰奖励。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 ,加强

农业和农村节能工作 ,增加对农业和农村节能技术、节能产品推广应用的资金投人。

笫四十-条 省发展和改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依照国家公布的节能技术、节能

产品的推广目录,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并公布鼓励推广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目录,引导用能单位和

个人使用先进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

生产、使用列人推广目录的节能技术、节能产品并符合财政补贴政策的,应当绮予财政补贴。

引进先进节能技术和设备的,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

第四十二条 税务、科技、价格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优葸政策,对节能示范工

翟、节能技术顼目、节能产品的研发子以支持。

笫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节能项目的信贷支持,为符合条件

的节能技术研究开发、节能产品生产以及节能技术改造等项目提供优葸贷款。

笫四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用能单位通过合同能源管理、能效水平对标、能效标识管理、设备融

资租赏等市场机制推动技术改造和更新 ,降低能耗 ,节约能源。

鼓励企业参与节能且交易和碳排放杈交易 ,推进节能市场化。

笫四十五条 电网、热网等管理部门应当优先安排能源转换效率高的企业所生产的电能、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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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销售。

第四+六条 推行电力需求侧管理 ,鼓励电力消费削蜂填谷 ,提高用电效率。

第四十七条 接受省或者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下达节能目标的用能单位,可以与省或者设区的
市人民政府签订节能自愿协议 ,承诺在规定期限内,通过节能技术改造等措施 ,超额完成下达的节
能目标。

签订节能自愿协议的用能单位按照协议约定超额完成下达的节能目标的,省或者设区的市人
民政府可以按照超额完成的节能量给予奖励。

第四十八条 用能单位应当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本单位的节能奖励。奖励资金从所节约的能
源价值中依法提取,计人生产成本。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对能源消费实行有利于节能的价格和收费政策 ,引导用能单位节约
能源。

对主要耗能行业 ,分限制、允许和鼓励类实行差别价格制度。

笫五
=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负责审批或者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机关 ,对

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项目子以批准或者核准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单位开工建设不符合强制性节能标准的顼目或者将该项目投人生产、
使用的,由发展和改萃行政主眢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止生产、使用 ,限期改造 ;不能改造或者逾
期不改遣的生产性项目,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贵
令关闭。

笫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款规定 ,生产、进口、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
备的,使用伪造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或者冒用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的规定处罚。

生产、进口、销售不符合强制性能源效串标准的用能产品、设备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停
止生产、进口、销售 ,没收违法生产、进口、销售的用能产品、设备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款 ;倩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的,由发展和改萃行政主瞥部门责令停止使用 ,没

收国家明令洵汰的用能设备 ;宿节严重的,可以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请本级人
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杈限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关闭。

第五+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 ,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的,由

产品质童监宙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公共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本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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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拇会同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 ,并由有关机关对公共
机构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 ,公共机构不执行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未

按照国家有关驵制采购或者优先采购的规定采购列人节能产品、设备政府采购名录中的产品、设
备 ,或者采购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产品、设各的,由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采购
金额干分之十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并子通报。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 )项规定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设立能源管理
岗位 ,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 ,并报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的,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的,处-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 ,重点用能单位未按照规定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或者报告内容不实的,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 重点用能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落实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整改要求或者整改
没有达到要求的,由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

笫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二十万元以上罚款处罚决定的,应当告知当
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笫六+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眢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在节能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杈、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耆上级主管部门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笫六辛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

(-)能效水平对标 ,是指企业为提高能效水平 ,与同行业先进企业能效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确

定标杆 ,通过管理和技术措施 ,达到标杆或更高能效水平的能源管理活动。
(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 ,是指按照产品的计量单位计算,每一计量单位产品所分摊的综合能源

消耗虽(或者某-主要能源品种的消耗量)不得超过的最大数额。
(三)公共机构 ,是指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四)电力箫求仞管理 ,是指通过提高终瑞用电效率和优化用电方式 ,在完成同样用电功能的同

时减少电虽消耗和电力箫求 ,达到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 ,实现低成本电力服务所进行的用电管理活
动。

第六+二条 本条例自⒛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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